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淮市监八罚字〔 2024 〕18号

当事人：淮南市紫玉大药房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40405MA2NECGC0P                               
住所（住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新淮小区1栋10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琴                               
身份证件号码：-                                        
2024年1月31日上午，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位于淮南市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新淮小区1栋107的淮南市紫玉大药房开展现场检查，经查发现店内5种药品现场未能提供出购进票据，包括通心络胶囊三盒，每盒30粒，产品批号A2303021,生产日期2023.03.15;速效救心丸四盒，每盒3瓶，每瓶50丸，产品批号612037，生产日期2022.01.26；骨疏康胶囊六盒，每盒12粒/板*2板，产品批号230312，生产日期2023.03.17；肺力咳合剂四盒，每盒一瓶,每瓶150ml,产品批号202305110，生产日期20230525；脑心清片五盒，每盒36片，产品批号L22A001，生产日期2022.12.19。执法人员现场将上述药品进行扣押。

执法人员于2024年1月31日在当事人经营现场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并进行了拍照取证，此过程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我局指派执法人员王锋、吴小虎于当日对此案进行立案调查，2024年3月15日调查人员在山王市场监督管理所办公室依法对该药店投资人刘琴进行了询问。

经查，通心络胶囊三盒，每盒30粒，产品批号A2303021,生产日期2023.03.15;速效救心丸四盒，每盒3瓶，每瓶50丸，产品批号612037，生产日期2022.01.26；骨疏康胶囊六盒，每盒12粒/板*2板，产品批号230312，生产日期2023.03.17；肺力咳合剂四盒，每盒一瓶,每瓶150ml,产品批号202305110，生产日期20230525；脑心清片五盒，每盒36片，产品批号L22A001，生产日期2022.12.19，以上药品当事人确无法提供购进票据及销售记录，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对于货值，亦无法计算，但执法人员通过当事人日常正规购药平台调查获知：通心络胶囊三盒，每盒30粒，进货价格为22.55元*3＝67.65元；速效救心丸四盒，每盒3瓶，每瓶50丸，进货价格为42元*4＝168元；骨疏康胶囊六盒，每盒12粒/板*2板，进货价格为18.3元*6＝109.8元；肺力咳合剂四盒，每盒一瓶,每瓶150ml，进货价格为46元*4＝184元；脑心清片五盒，每盒36片，进货价格为28.5元*5＝142.5元，即进货总价为67.65＋168＋109.8＋184＋142.5＝671.95元，在相关法律约束及市场调节下，执法人员确定上述药品货值远不足五万元。执法人员通过“码上放心-追溯平台”（查询网址：https://www.mashangfangxin.com/），按批次查询上述药品的追溯码，显示药品验证均正常，药品追溯信息均与药品外包装显示信息一致。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淮市监八强制〔2024〕013102号）各一份、现场照片两张，证明2024年1月3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未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事实；
2.当事人《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查处当事人未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品种、数量、购进时间及价格情况的事实； 

3.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投资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组织情况及投资人身份情况；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一份，证明当事人在市场监管领域内未发现同一类型违法行为； 

5.“码上放心-追溯平台”查询截图5张，证明本局对涉案药品的真伪进行了验证；

6.当事人日常正规购药平台进货价格查询截图5张，证明涉案药品货值大小。
以上证据均经过了出证人的确认。

本案采取了行政强制扣押措施，对照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尚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本局于2024年4月3日向当事人送达《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淮市监八罚告【2024】8号），当事人收到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五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但是，购进未实施审批管理的中药材除外。”的规定，构成未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未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的，按五万元计算。”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鉴于当事人未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属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符合《安徽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行政处罚，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0.2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一）初次违法购进药品，危害后果轻微的；”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及上述裁量理由，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上述违法购进的药品；

罚款壹万元整（10000.00元） 。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缴款通知单》要求，及时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4年 4月 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
